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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31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6_B3_A8_c47_631326.htm 四、外资企业法 (一)外资企业

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外资企业是在中国境内设立的，全部资本

由外国投资者投入，没有东道国资本加入的企业。不包括外

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。外资企业

具有如下法律特征： 1.外资企业是依照中国有关法律在中国

境内设立的企业。外资企业的这一法律特征使其与外国企业

区别开来。所谓外国企业，是指在国外依照外国法律设立的

，经东道国法律的许可在东道国境内从事经营的企业。 2.外

资企业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入，企业中没有中方的资

本。这是外资企业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、中外合作经营企业

的主要区别。 3.外资企业是指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

中国境内的子公司，或者指外商在中国投资新建立的企业，

不包括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的分支机构。所谓

分支机构，广义地讲包括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

境内的分公司和常驻代表机构。分公司虽能从事一定的经济

活动，但它不实行独立核算，不能单独承担民事责任，因而

不具备法人资格。常驻代表机构是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

织派驻到我国，主要从事一定范围的联络、咨询服务以及代

理工作的常设机构，它并不属于企业，不能从事经营活动。 (

二)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和法律地位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

业法》(以下简称《外资企业法》)规定：“外资企业符合中

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的，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。”

《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》又规定：“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为



有限责任公司。经批准也可以为其他责任形式。”从上述规

定中可以看出，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一般为有限责任公司，

特殊情况下经批准也可采取其他形式。 《外资企业法》规定

：“外资企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的，依法取

得中国法人资格。”《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》规定：“外资

企业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和保护。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经

营活动，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、法规，不得损害中国的社会

公共利益。”由此可以看出外资企业的法律地位：外资企业

具有中国国籍，依法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和保护.外资企业具有

我国法律规定的法人应具备的条件的，取得中国法人的法律

地位。外资企业不具有我国法律规定的法人条件的，取得中

国合伙企业或其他类型的企业的法律地位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